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潭政办规〔2025〕2 号

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南平市建阳区促进民宿高质量

发展七条措施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单位：

《南平市建阳区促进民宿高质量发展七条措施》已经区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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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平市建阳区促进民宿高质量发展七条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

和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，落实全市文旅经济大会精神，全面融

入“大武夷文化旅游圈”，推进建阳区旅游民宿“集群化、品质

化、主题化”发展，着力构建以“高端化民宿为引领，标准化民

宿为脊梁，经济型民宿为补充”的民宿产业发展新格局，现结合

我区实际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扶持对象

第一类：精品民宿

指符合《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》（GB/T41648-2022）

的定义与要求，且通过我区民宿联合审核验收的，利用当地民居

等相关闲置资源，单体建筑不超过 4 层、建筑面积不超过 800 ㎡，

主人参与接待，并为游客提供当地自然、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体

验的小型住宿设施。

1.单体投资额（仅指内部装修，不含土建部分，下同）原则

上不低于 200 万元、每平方米装修不少于 3500 元（需有相关资

质的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意见）；

2.需配备电梯、中央空调、风管机、智能家电、品牌卫浴、

品牌床品、专职管家等配套设施 7 选 5，文化主题设施、特色休

闲互动区域、特色文创产品（民宿自有品牌）、特色菜品食品（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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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自有品牌）、定制化特色布草用品等配套服务 5 选 3。

第二类：大众民宿

指通过我区民宿联合审核验收的，以农户为单元，以农家院、

农家饭、农产品等为吸引物，提供农家生活体验服务的经营形态。

即，除精品民宿定义外的，小型住宿、餐饮经营单位。

二、扶持内容

（一）装修设计补助

对精品民宿予以装修设计补助，以实际装修面积按350元/㎡

进行核算补贴，单个民宿补助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。

（二）贷款贴息补助

1.精品民宿。贷款金额＜30 万，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（LPR）上浮 5%进行贴息；30 万≤贷款金额＜50 万，按一年

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上浮 10%进行贴息；50 万≤贷款金

额＜70 万，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上浮 20%进行贴

息；70 万≤贷款金额≤100 万（大于 100 万以 100 万计），按一

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上浮 30%进行贴息。

2.大众民宿。贷款金额＜10 万，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（LPR）上浮 5%进行贴息；10 万≤贷款金额＜30 万，按一年

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上浮 10%进行贴息贷款；30 万≤贷

款金额≤50 万（大于 50 万以 50 万计），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

价利率（LPR）上浮 20%进行贴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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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贷款贴息期限为 2 年，上浮后利率如超过实际贷款利率，

则以实际贷款利率补助。

（三）管家人才补助。鼓励民宿引进专业管家负责日常运营，

对引入民宿管家的，给予 1500 元/月的管家人才补助，每家民宿

企业仅可申请 1 位民宿管家人才补助。管家人才需同时满足以下

要求：

1.有一年以上等级民宿企业从业经历；

2.取得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且学历为大专及以上

（大专学历需为酒店管理、旅游管理等相近专业）；

3.为本政策出台后新引进人员。

（四）OTA 运营奖励。支持民宿拓展线上业务，上线携程、

美团等 OTA 平台或抖音、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和销售。

自然年度内，民宿各官方账号宣传作品曝光量叠加达到 100W，

各平台核销额叠加达到 50 万元，且住客评价不低于 4.8 星（满

分 5 星）的，一次性给予 5 万元奖励；自然季度内，民宿各官方

账号宣传作品曝光量叠加达到 20W，各平台核销额叠加达到 10

万元，且住客评价不低于 4.8 星（满分 5 星）的，一次性给予 1

万元奖励。以上奖励单个民宿主体一年仅可申领 1 次。

（五）等级培育奖励。对符合《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

分》（GB/T41648-2022），并获评甲级、乙级、丙级民宿的，一

次性分别给予 15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的奖励；对符合《“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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夷茗宿”基本要求与服务规范》，并获评“武夷茗宿”的，一次

性给予 5 万元奖励。“武夷茗宿”与丙级民宿不重复奖励，升级

评定只奖励差额部分。

（六）集聚发展奖励。鼓励以村集体为主体，在一个行政村

范围内，实现集中连片式发展旅游民宿集聚区。集聚区内民宿经

营户达 5 家以上，至少 1 家达到精品民宿标准，连续 2 年给予所

在村集体 10 万元奖励，奖励资金用于民宿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、

环境整治等。

（七）布草洗涤补助。鼓励民宿开展标准化布草洗涤，与专

业洗涤企业签订洗涤服务协议并实施的，每年按实际洗涤费用的

20%进行一次性补贴，每年每家民宿补助不超过 2 万元。

三、奖励资金来源及管理

（一）奖励资金的来源

本措施中涉及的所有奖励金在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

“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”列支，每年累计奖励（补助）不超过

500 万元。

（二）奖励资金的管理

1.资金使用单位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所提供

材料和相关基础数据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真实性负责，自觉接受

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2.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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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规章制度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四、其他

1.除享受国家、省、市出台的民宿发展扶持政策外，同时享

受本扶持政策。

2.本办法中相关条款与我区其他文件中相关条款标准不一

致时，采取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执行。

3.发生以下任一情况的民宿，不得享受本奖励政策，已享受

的追回相关奖励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:

（1）因违规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；

（2）当年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；

（3）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；

（4）有弄虚作假等情况的。

4.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试行 2 年，由建阳区文化体育

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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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办公室。

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月25日印发


